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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2

月

8

日以专人传递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5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5

名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杜方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

,

经过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

,

更能公允地反映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

明》及《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全文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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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2

月

8

日以专人传递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杜安顺先

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和审议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

,

更能公允地反映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31� � �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4-005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

:

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有关规定

,

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

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

,

公司部分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公司确定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据和原因说明

1

、本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399,233,199.64

元

,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

,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

16,068,317.33

元。

2

、本年末公司其他应收账款余额为

?33,600,383.09

元

,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

,

按账龄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1,287,394.03

元。

3

、本公司存货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

,

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年末

,

由于公司相关业务经营策略的变化对已无使用价值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

441,563.26

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金额约为

27,797,274.62

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将减少公司

2013

年度净利润约

27,797,274.62

元

,

相应减少公司

2013

年末所有者权益约

27,797,274.62

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后认为

:

公

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

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

,

有助于更加公

允地反映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

更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公司

2013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共计

27,

797,274.62

元。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合理

,

依据充分

,

公允地反映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的资产状况

,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

更具合理性。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

,

更能公允地反映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

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其他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数据是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

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2013

年度报告为准。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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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４０

，

９５６

，

３６５．１９ ３９７

，

７９１

，

７４２．０２ －１４．２９

营业利润

－６９

，

２０３

，

５６０．９０ ４１

，

４０７

，

９１４．１０ －２６７．１３

利润总额

－５９

，

８８５

，

７４３．７８ ５４

，

６９６

，

８１７．５７ －２０９．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

，

９６５

，

１９７．２０ ５０

，

９０８

，

４０９．７６ －１９８．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４００ ０．１４２７ －１９８．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５０％ ７．５４％ －１５．０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８２１

，

７１７

，

１８０．０５ ７９７

，

７９１

，

５８６．０８ 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４１

，

６４６

，

４３６．１７ ６９１

，

６１１

，

６３３．３７ －７．２２

股 本

３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８０ １．９４ －７．２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

实现营业收入

34,095.64

万元

,

同比减少

14.29%;

营业利润

-6,920.36

万元

,

同比下

降

267.13%;

利润总额

-5,988.57

万元

,

同比下降

20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

996.52

万元

,

同比下降

198.15%,

主要原因为

:

(1)

受运营商投资延后及验收周期加长等因素的影响

,

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 @ (2)

由

于无线网络优化市场竞争激烈

,

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

,

同时公司新业务的开展导致人

工成本、费用上升

,

且新业务尚未达到预期效益

,

由此影响了公司盈利能力

;

(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

,

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

以及受市场因素影响

,

公司改变了部分经营策略

,

由此导致部分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而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

上

述因素对公司的利润水平造成了较大影响。

2.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3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82,171.72

万元

,

股东权益为

64,164.6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20.40%,

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0

万

元

~-50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方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继芳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许兵女

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20� � � �证券简称:海峡股份 公告编号:2014-15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３５

，

８８０

，

９３０．１３ ５８２

，

２６３

，

４２１．００ －７．９７％

营业利润

７７

，

６０２

，

６８２．７２ １５１

，

７６６

，

８８３．０７ －４８．８７％

利润总额

１１３

，

０７０

，

８０６．３８ １７６

，

９８６

，

５６６．６７ －３６．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２

，

９４７

，

９０１．７１ １３２

，

５０６

，

０３９．１６ －３７．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３１ －３８．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４２％ ７．１７％ －２．７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９２６

，

２５３

，

７２０．１２ １

，

９５８

，

３５０

，

３９３．８７ －１．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９０

，

９９８

，

４１２．９２ １

，

８７２

，

９１９

，

５９７．２５ ０．９７％

股本

４２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４．４４ ４．４０ ０．９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运力快速增长，市场竞争加剧，公司运力不足导致公司市场份额

下滑，加之，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运营模式改变为大轮班模式，该模式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试运行，

９

月

正式运行，造成公司船舶利用率下降，营运航次减少，因而公司营业总收入下降。 此外，报告期人工、折

旧等成本费用上涨，导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

三、其他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３５％

至

－５％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７．４０％

，与前次预告存在略微差异。 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环境形势较预计

更为严峻，使得经营利润的下降幅度大于预计。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董事长、财务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

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航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有限”）联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成员单

位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原股东按现持股比例向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财务”）共同增加注册资本金

５

亿元，增资

后，中航财务的注册资本将达到

２５

亿元。 其中，中航投资有限以自有资金

２２

，

２５０

万元参与

此次增资。

本次增资扩股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１１７

，

８００．００ ４７．１２％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２５０．００ ４４．５０％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５．７６％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５５０．００ ２．６２％

合 计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公告（中航

投资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号、

０４１

号、

０５４

号）。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上述增资扩股事项已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接到通知，中航财务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８９７

（

４－１

）

名称：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伍亿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拾伍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

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

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除

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 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无）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

特此公告。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4-019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已完成对离职激励对象余鑫

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备案。 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确认无异议。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确定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限制性股

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８０．５

万股，授予对象

１０５

人，授予价格

６．８９

元

／

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

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汤泓涛以及杨

书林、 沈振华和罗鹰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

万股、

１０

万股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预留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７５

万股，授予对象

２８

人，授予价格

５．７４

元

／

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

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对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李小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完

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

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对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王朋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１５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完

成了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

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对

已离职的激励对象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２５９４９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余鑫所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３７８４

股，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中的规定进行回购注销。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６．８９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实

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９６７６３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９８８６７２

股。 ”依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

“十五、回购注销的原则”中（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中的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

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

整”的规定，故此次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

４．０６

元

／

股，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余鑫支付

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９６４６０

元。

同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３５１４４．９７５４

万元。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５１４４．９７５４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均为

普通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刊登了《减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未收到债权

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公司完成了对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２３７８４

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包起帆先生、张明玉先生、上官晓文女士审议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

象余鑫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一致同意对此部分限制性股票按照《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对回购的价格约定，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余鑫

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９６４６０

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意见

监事会经核查后，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经核查，公司激励对象余鑫已经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十四、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中（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及“十五、回购注销的

原则”中（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中的规定，将激励对象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

２３７８４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４．０６

元

／

股。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的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上述监事会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四、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

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

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公司已履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阶

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上述法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已离职激励对象余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３７８４

股，占回购注销前

公司股份总额比例的

０．００６８％

。 公司就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余鑫支付回购价款为人民币

９６４６０

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７

，

２１６

，

１３２ ５３．２６％ －２３

，

７８４ １８７

，

１９２

，

３４８ ５３．２６％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１

，

２２９

，

９９８ ０．００％ －２３

，

７８４ １４１

，

２０６

，

２１４ ４０．１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１

，

２２９

，

９９８ ４０．１８％ －２３

，

７８４ １４１

，

２０６

，

２１４ ４０．１８％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４５

，

９８６

，

１３４ １３．０８％ ０ ４５

，

９８６

，

１３４ １３．０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４

，

２５７

，

４０６ ４６．７４％ ０ １６４

，

２５７

，

４０６ ４６．７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

，

２５７

，

４０６ ４６．７４％ ０ １６４

，

２５７

，

４０６ ４６．７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１

，

４７３

，

５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３

，

７８４ ３５１

，

４４９

，

７５４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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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

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

规定：

"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

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

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

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上述规定，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已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

发布 《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

件的公告》，于

2010

年

3

月

4

日、

2011

年

1

月

27

日、

2012

年

1

月

17

日发布《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发布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再次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

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现我公司再次提请投资者注意：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

文件已过有效期，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

免影响交易。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698-8888(

免长话费

)

或

010-66555662,

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mfcted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20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

[2008]38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

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4

年

2

月

18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迪安诊

断（股票代码：

300244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在迪安诊断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

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4-005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沂蒙创业园区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的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董事长高文班先

生、董事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现场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修学峰女士、李琦女士以通

讯方式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高文班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史丹利复合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议

案》。

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在山东省临沭县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史丹利复合肥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同时委派高进华担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委派祖林海担任监

事。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

史丹利复合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6

）

表决结果：

5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4-006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史丹利复合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山东史丹利复合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目前处于筹建阶段，最终

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后设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增强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促进复合肥产学研合作，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和新型环保高效肥料的研发，满足建

设

"

生态农业

"

的需求，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在山东省临沭

县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史丹利复合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

），以该公司为平台开展新型环保高效肥料的研究开发工作。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史丹

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设

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投资额未超出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山东史丹利复合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

准后的公司名称为准）

2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沭县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4

、出资来源及方式：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5

、股权结构：法人独资，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6

、法定代表人：高进华

7

、经营范围：肥料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施肥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服

务；为肥料企业提供综合性信息服务（包括管理咨询、技术经济信息咨询、电子商务、国际交流

合作、人才招聘培训、政策法律、新产品设计研发等信息服务）。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后的经

营范围为准）

8

、治理结构：委派高进华担任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委派祖林海担任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监事。

三、设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目的

随着我国生态农业建设的不断发展，对环保高效的新型复合肥需求不断提高，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设立后，将以生态农业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为引领，充分结合内外资源，把握技

术发展趋势，强化产学研结合，促进学术交流，实现技术转移，提供信息咨询，开展环保高效肥

料关键技术研发，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推动环保高效肥料产业的发展。

四、设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存在的风险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设立目前处于筹备阶段，该公司的投资规模和具体地址等方面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设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设立后，公司将依托该技术平台，促进产学研结合，开展环保高效肥料

的研发工作，使公司掌握关键技术，提升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20� � � �证券简称：祁连山 编号：2014-004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补充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甘肃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甘证监函字﹝

2014

﹞

24

号）要求，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3

号）。

现对编号为（

2014-003

号）的公告进行补充信息披露如下：

一、承诺类型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二、承诺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中材股份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承诺：

"1

、 本公司将尽力减少本公司以及本

公司所实际控制企业与祁连山之间的关联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业务来往或交易，将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严格按市场公认的

合理价格确定。

3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股份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 并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4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股份公司《公司章程》和

其它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关联交

易转移股份公司利润，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不通过影响股份公司的经

营决策损害祁连山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自即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对本公司具有

法律约束力。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材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承诺：

"1

、 本公司将尽力减少本公司以及

本公司所实际控制企业与祁连山之间的关联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业务来往或交易，

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严格按市场公认

的合理价格确定。

3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股份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

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4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股份公司《公司章程》

和其它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股份公司利润，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不通过影响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损害祁连山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

述承诺自即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三、承诺期限

上述承诺长期有效。

四、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承诺人将继续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 � � �编号：2014-010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2

月

19

日 上午

10: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中珠大厦

6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叶继革先生；

（六） 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5,613,29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8％

。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题，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关于收购广州新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股权、专利权及药品项目的议案》；

经中珠控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审议， 同意公司收购广州新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股

权、专利权及药品项目，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股权收购、专利及药品项目的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85,613,29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温天相、张红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湖北正信

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中

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中珠控股《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14-008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租赁行业竞争力，把握前海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拟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出资

50

万元人民币在前海保税港

区设立

"

深圳前海渤海一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 上述事宜已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

赁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向深圳前海渤海

一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核发营业执照， 并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向深圳前海渤海一号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二、深圳前海渤海一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任卫东

住所

:

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

59

号海运中心口岸楼

39

号房

成立日期：

2014

年

1

月

21

日

核准日期：

2014

年

1

月

21

日

认缴实收资本总额：人民币

5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4

年

1

月

21

日至

2064

年

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机维修；租赁业务的咨询；向国内

外购买租赁财产

股东及持股比例：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持股

100%

。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设立深圳前海渤海一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有利于

公司借助前海保税区政策优势拓展公司租赁业务，对公司未来发展有正面影响。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9日


